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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輔考－高考財稅行政 民法 

107年 

一、甲為擔保對乙所負 500萬元債務，乃提供其所有之 A不動產供乙設定最

高限額抵押權。前述債務清償期（民國 105年 3月 31日）屆至時，因甲

無法清償，乙同意將清償期延長六個月。嗣因甲於延緩清償期間中並未積

極設法清償債務，乙乃於同年 9月 20日再次與甲協議並約定「在 105年

9月 30日前，甲應將 A不動產出售予已透過仲介業者提出買受該不動產

要約之丙，並以賣得之價金清償乙對甲之債權。於此期間中，如丙有反悔

不願購買之情事，甲同意將 A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以清償乙對

甲之債權」。惟因丙透過仲介業者簽訂 A不動產買賣要約書之期日為 105

年 9月 11日、且已於同年月 14日撤回該要約。清償期屆至後，因甲無

法清償對乙之債務，乙依上述協議請求甲移轉登記 A不動產所有權時，

甲主張 9月 20日與乙簽訂上述協議時，因雙方均不知丙已撤回要約，故

該協議之內容無效。甲之主張是否有理？ 

【題目分析】 

（一）本題主要測驗兩個問題，首先同學應對於物權編之流抵契約有所掌握，即抵

押權乃擔保物權，係為擔保債權受清償而設立，抵押權人於其債權已屆清償

期而未受清償時，得就抵押物變價，並就其賣得價金優先受清償。關於實行

抵押權之方法，除得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就抵押物為拍賣外（民法第 873

條規定），尚得以訂立契約取得抵押物所有權之方式（民法第 873 條之 1 規

定），或用拍賣以外之方法（民法第 878 條規定），處分抵押物。 

（二）另外，則測驗同學是否對於條件概念熟悉，以及倘若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

於法律行為成立前條件已成就，該如何處理，乃涉及「既成條件」之問題，

算是較冷門的考點，同學可能一時之間無法掌握。 

【擬答】本題字數約 800字 

（一）乙得請求甲移轉 A 不動產所有權，甲之主張無理由，討論如下： 

1.甲對乙所負債務之清償期變更為 105 年 9 月 30 日： 

甲對乙之債務清償期原為 105 年 3 月 31 日，而於原清償期屆至時乙同

意將清償期延長 6個月，故該債務之清償期已變更為 105 年 9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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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乙間訂立民法（下同）第 873 條之 1 之流抵契約： 

(1)按第 873 條之 1 之流抵契約，係指抵押人與抵押權人於債權清償期屆

滿前約定，於債權已屆清償期間，而未為清償時，抵押物之所有權移

屬於抵押權人。96 年物權編修正前流抵契約為法律所明文禁止，其

理由在於係在保護債務人，免其因一時久之急迫而蒙重大之不利；惟

96 年物權篇修正後，增訂第 873 條之 1 規定，承認流抵契約之效力，

蓋絕對之禁止似乎過於僵化，反而有害於抵押物價值之極大化。且增

訂同條第 2 項清算義務與第 3 項抵押人之清償規定，以保障抵押人之

利益。 

(2)經查，甲提供其所有之 A 不動產供乙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以擔保

甲對乙所負之債務，且甲同意將 A 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以

清償乙對甲之債權，可知關於實行抵押權之方法，甲、乙間乃約定流

抵契約。 

3.甲、乙之流抵契約附有既成條件，視為該流抵押權不附有任何條件，為

有效： 

(1)按第 99 條所稱「條件」，係指法律行為效力發生或消滅，繫於將來客

觀上不確定之事實。 

(2)次按倘若於法律行為成立前，係以「成就與否業已確定」之事實作為

條件，若該條件為停止條件，則視為法律行為未附條件。此又稱為「既

成條件」，而並非民法所定之條件。 

(3)經查，甲、乙之流抵契約，雖附有「如丙有反悔不願購買之情事」之

停止條件，惟丙已於 105 年 9 月 14 日已撤回其對於 A不動產，故甲、

乙於訂立流抵契約時，丙已確定反悔不購買 A 不動產，此係以已確

定之事實作為停止條件，而屬「既成條件」，關於其效力，解釋上該

流抵契約應視為未附條件。 

(4)因此，甲、乙之流抵契約應不附有任何條件，自屬有效，而在清償期

屆至後，甲未能清償其對乙之債務，依照雙方流抵契約之約定，甲應

將 A 不動產所有權移轉於乙，以清償對乙之債務，甲之主張無理由。 

【重要概念補充】 

一、訂立契約取得抵押物所有權（流抵契約） 

第 873 條之 1 

Ⅰ約定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為清償時，抵押物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權人者，

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Ⅱ抵押權人請求抵押人為抵押物所有權之移轉時，抵押物價值超過擔保債權部

分，應返還抵押人；不足清償擔保債權者，仍得請求債務人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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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抵押人在抵押物所有權移轉於抵押權人前，得清償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以消

滅該抵押權。 

【立法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為配合條文內容有關流抵契約之規定，原第 873 條第二項規定，改列

為本條第一項本文，並予修正，另增列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三、按於抵押權設定時或擔保債權屆清償期前，約定債權已屆清償期，而債務

人不為清償時，抵押物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權人者，須經登記，始能成為

抵押權之物權內容，發生物權效力，而足以對抗第三人，爰增訂第一項規

定。 

四、因抵押權旨在擔保債權之優先受償，非使抵押權人因此獲得債權清償以外

之利益，故為第一項之流抵約款約定時，抵押權人自負有清算義務，抵押

物之價值如有超過債權額者，自應返還抵押人，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本項

並明定抵押物價值估算之基準時點，為抵押權人請求抵押人為抵押物所有

權之移轉時，以杜抵押物價值變動之爭議。又計算抵押物之價值時，應扣

除增值稅負擔、前次序抵押權之擔保債權額及其他應負擔之相關費用等，

自屬當然。 

五、於擔保債權清償期屆至後，抵押物所有權移轉於抵押權人前，抵押權及其

擔保債權尚未消滅，債務人或抵押人自仍得清償債務，以消滅抵押權，並

解免其移轉抵押物所有權之義務，爰增訂第三項規定，俾利適用。 

（一）意義 

1.所謂流抵契約，係指抵押人與抵押權人於債權清償期屆滿前約定，於

債權已屆清償期間，而未為清償時，抵押物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權人。 

2.依照民法第 873 條之 1第 1項規定，流抵契約僅具債權效力，使抵押

人負有將抵押物移轉於抵押權人之義務，須經登記，始能成為抵押權

之物權內容，發生物權效力，而足以對抗第三人。 

（二）修法軌跡 

1. 96年物權篇修正前之民法第 873 條第 2項規定：「約定於債權已屆清

償期而未為清償時，抵押物之所有權移屬於抵押權人者，其約定為無

效。」，可知流抵契約為法律所明文禁止，其理由在於係在保護債務

人，免其因一時久之急迫而蒙重大之不利。故對於未登記之抵押權所

為流押契約之訂定，亦屬無效。 

2.惟 96年物權篇修正後將修正前之民法第 873條第 2項規定移列至第

873條之 1第 1項並修正其內容，再增訂第 2項與第 3項而承認流抵

契約之適用。其理由在於，絕對之禁止似乎過於僵化，反而有害於抵

押物價值之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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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算義務 

因抵押權之設定僅在使被擔保之債權獲得清償，抵押權人不應取得超過

被擔保債權之利益，故民法第 873條之 1第 2項乃規定，抵押權人負有

清算義務，即依照第 2 項規定，抵押權人依流抵契約請求抵押人為抵押

物所有權之移轉時，就抵押物價值「超過」擔保債權部分，應返還抵押

人；「不足」清償擔保債權者，仍得請求債務人清償。 

（四）抵押人之清償 

民法第 873 條之 1第 3項規定，抵押人在抵押物所有權移轉於抵押權人

前，得清償抵押權擔保之債權，以消滅該抵押權。蓋流抵契約之目的僅

在使被擔保債權獲得確保，只要抵押人為清償者，抵押權人不得拒絕其

清償，並解免其移轉抵押物所有權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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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件 

第 99條 

Ⅰ附停止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發生效力。 

Ⅱ附解除條件之法律行為，於條件成就時，失其效力。 

Ⅲ依當事人之特約，使條件成就之效果，不於條件成就之時發生者，依其特約。 

（一）意義 

條件係指法律行為效力發生或消滅，繫於將來客觀上不確定之事實。 

（二）種類 

1.停止條件 X 解除條件： 

 意義 舉例 

停止條件 

係指法律行為效力「暫時停止」

的條件，即法律行為原則上在

作成時發生效力，若當事人間

加上停止條件，則該效力將暫

時停止發生，必須等到條件成

就時始生效力。 

敬宣1跟甲約定「若考上台大，

就贈與甲一本寫真集」，此時即

為附停止條件之贈與契約，於

條件成就（考上台大）時，發

生贈與契約效力。 

解除條件 

係指使法律行為效力「歸於消

滅」的條件，即法律行為原則

上在作成時發生效力，若當事

人間加上解除條件，則該效力

將於條件成就後消滅。 

橋本有菜跟甲約定「這本寫真

集先借給你看，等到你拿到陳

敬宣的寫真後，就還我」，此時

即為附解除條件之使用借貸契

約，於條件成就（拿到寫真）

時，使用借貸契約失其效力。 

2.真正條件 X 不真正條件： 

(1)真正條件：民法第 99條所稱之條件為真正條件。 

(2)不真正條件： 

①法定條件：係指以法律對法律行為效力的發生或消滅，所規定其須具

備的「構成要件」作為條件。 

②既成條件： 

A.意義：係指以「成就與否業已確定」之事實作為條件。 

  

                                                      
1
 伊林模特兒經紀公司旗下藝人，多拍攝廣告及雜誌，台灣運彩代言人。2010 年以「宣宣」

作為暱稱出演《美少女時代》，2015 年參演第一部偶像劇料理高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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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效力： 

a.以法律行為成立時「已確定成就」之事實作為條件：若該條件為

停止條件：視為法律行為未附條件。若該條件為解除條件：視為

法律行為無效。 

b.以法律行為成立時「已確定不成就」之事實作為條件：若該條件

為停止條件：視為法律行為無效。若該條件為解除條件：視為法

律行為未附條件。 

③不能條件： 

A.意義：係指以「客觀上不能成就」之事實作為條件。 

B.效力： 

a.若該條件為停止條件：視為法律行為無效。 

b.若該條件為解除條件：視為法律行為未附條件。 

④不法條件： 

A.意義：係指以「違法或背於善良風俗」之事實作為條件。 

B.效力：法律行為無效。 

二、模具製造商甲以價金 100萬（新臺幣）出賣 A型號模具一批給乙，雙方

在買賣契約中約定：「買受人應於 105年 1月 1日清償給付貨款 100萬，

逾期清償者，每日處以按給付價金之千分之一計算之違約金。」，乙遲遲

不清償價款。甲則在 107年 4月 2日訴請乙給付價金與違約金，乙卻以

甲之價金與違約金給付請求權均罹於時效為抗辯，而拒絕給付。試問乙之

抗辯是否有理由？ 

【題目分析】 

本題完全出自最高法院 107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代表同學對於重要的實務

見解，一定要有所掌握。思考上可先討論民法第 128 條 8 款商品代價請求權之時效

期間？逾期清償之違約金債權，是否為買賣價金之從權利，而有無民法第 146 條之

適用？以及違約金債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為多久？ 

【擬答】本題字數約 900字 

（一）甲之價金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乙得主張時效抗辯拒絕給付 

1.按民法（下同）第 127 條第 8 款規定，商人所供給之商品代價，適用 2

年短期消滅時效。次按第 128 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

算。 

2.經查，甲係模具製造商，與乙締結有效買賣 A 型號模具之契約，而甲對

乙之代價請求權即價金請求權，依照前開規定，因兩年不行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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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查，甲、乙約定乙應於 105 年 1 月 1 日清償貨款，故該請求權係自法

律上並無障礙之日起算，即 105 年 1 月 2 日（第 120 條第 2 項參照），

並於 2 年後即 107 年 1 月 1 日後罹於時效而消滅。 

4.因此，甲於 107 年 4 月 2 日訴請乙給付價金，乙得主張時效抗辯拒絕給

付。 

（二）甲之違約金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乙不得主張時效抗辯拒絕給付 

1.違約金請求權並非從權利： 

(1)按民法（下同）第 146 條規定，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

權利。所謂從權利，依照最高法院 107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認為本件買賣契約所約定之違約金債權，並非買賣契約之從權利。 

(2)因此，違約金債權之請求權與買賣契約之請求權各自獨立，消滅時效

亦分別起算，買賣契約之請求權雖已罹於消滅時效，已發生之違約金

請求權並不因第 146 條而隨同消滅。 

2.違約金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為 15 年，該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乙為

時效抗辯並無理由： 

(1)按第 126 條規定，利息等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 5 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其立法目的在於使債權人從速請求債務人履行。 

(2)本題涉及違約金債權是否適用民法第 126 條之「短期消滅時效」？實

務見解認為，違約金債權在可歸責於債務人事由而有債務不履行之情

事時，即已發生而獨立存在，故違約金債權並非是基於一定法律關係

而定期反覆發生之債權。至於本件契約對於違約金數額之計算方法約

定為「按日、按約定比例計算」，此亦僅是以「一個違約金債權」為

標的下去計算之情形，並不使違約金債權成為按每日反覆繼續發生，

故違約金債權仍應適用第 125條所定 15年之消滅時效（最高法院 107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3)經查，甲對乙之違約金請求權係自 105 年 1 月 2 日起算，而至 120 年

1 月 1 日後始罹於時效，故甲於 107 年 4 月 2 日起訴乙給付違約金，

該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乙為時效抗辯並無理由。 

【重要實務見解補充】 

最高法院 107年度第 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院長提議：甲向乙公司買受乙製造之機器 1臺，約定買賣價金為新臺幣 100萬元，

清償期為民國 97年 12月 31日，如逾期未清償，甲應按日給付買賣價金 1／1000

計算之違約金。乙於 103年 6月 1日起訴請求甲給付上開買賣價金及違約金（期間

無中斷時效事由發生），甲則為時效抗辯。試問：乙之違約金債權是否已因本金債

權請求權消滅，而不得再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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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說：違約金為從權利，乙已不得請求給付 

1.從權利以主權利之存在為前提，原則上與主權利同其命運，故主權利之移

轉或消滅，其效力原則上及於從權利，違約金之債權與主債權有從屬之關

係，主債權請求權如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其違約金請求權，雖尚未罹於時

效，亦隨同消滅，此觀民法第 146條之規定甚明。 

2.按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其請求權，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為民法第 127條第 8款所明定。債權人逾上開期間行

使其請求權，經債務人為時效抗辯，其請求權即歸於消滅。乙所請求者為

製造人所供給之商品之買賣價金，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為 2年，本件買賣

價金請求權之時效起算時點為 97年 12 月 31 日，上開時效期間應於 99 年

12 月 31日屆滿。而系爭違約金請求權，係因甲未依約給付買賣價金所產

生者，自屬價金請求權之從權利。乙對甲之價金請求權業罹於時效，經甲

為時效抗辯，該請求權即歸於消滅，甲免其責任，其效力並及於違約金請

求權，是乙請求甲給付上開違約金，為無理由。 

（二）乙說：違約金債權非從權利，且未罹於 15年時效期間，仍得請求。 

1.查消滅時效完成，債務人僅取得為拒絕給付之抗辯權而已，其請求並非當

然消滅，原本債權已罹於時效，但於債務人為時效抗辯前，其違約債權仍

陸續發生，而已發生之違約金並非民法第 146條所稱之從權利，其請求權

與原本請求權各自獨立，消滅時效亦分別起算，原本請求權雖已罹於消滅

時效，已發生之違約金請求權並不因而隨同消滅。 

2.違約金之約定，為賠償給付遲延所生之損害，於債務人給付遲延時，債權

人始得請求，既非定期給付之債務，與民法第 126條所規定之性質不同，

其時效為 15年（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0年法律座談會參照）。系爭

違約金請求權乃獨立於本金債權，並於逾期給付後陸續發生，甲未依約於

97 年 12月 31 日給付買賣價金，乙自 98年 1月 1日起得請求甲按日給付

違約金，至乙起訴之 103年 6月 1日尚未逾 15年，是乙請求甲給付買價

金 100萬元雖已罹於時效並經甲為時效抗辯，而不得請求，惟違約金部分

尚未罹於時效，乙仍得行使其違約金債權。 

（三）決議 

1.本件設題之違約金「非屬從權利」。 

2.本件違約金之請求權時效為「15年」。 

3.債務人為時效抗辯之日起不負遲延責任，抗辯前已發生之違約金已經獨立

存在，不受買賣價金債權時效抗辯之影響，應自 98 年 1月 1日起至時效

抗辯前一日負違約責任，計算其違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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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往知來，一考再考】 

甲向乙公司買受由乙製造之模具一組，約定買賣價金為新臺幣 100萬元，清償期為

民國 102年 12月 31日，如逾期未清償，甲應按日給付買賣價金 1/1000計算之違

約金。乙於 102年 12月 20日交付模具，但甲未依約給付買賣價金。嗣乙於 108

年 6月 1日起訴請求甲給付上開買賣價金及違約金（期間無中斷時效事由發生），

甲則為時效抗辯，拒絕清償。試問：乙之買賣價金給付請求權消滅時效為多久？甲

就買賣價金給付請求權所為時效抗辯，是否有理由？乙之違約金給付請求權是否會

因買賣價金給付請求權消滅時效完成而消滅，不得再請求？（25 分） 

【108 年原特三等】 

 

 


